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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３６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开始暂停交易。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发出本公告，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恢复交易。

２

、公司拟以截至评估基准日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以下简称“拟置出资产”）与厦门有格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西省电子集团”）所合计持有的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股权（以下简称“拟置入资产”）进行置换，拟置入资

产价值超过拟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以向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发行股份的方式

支付。同时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承接拟置出资产后将以拟置出资产评估值转让给济南力诺

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诺玻璃”）并由公司直接过户给力诺玻璃，由此引发的一切税费由力诺玻璃

承担。

公司与力诺玻璃同为力诺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力诺玻璃为置出资产的最终承接方。因此，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以书面和电邮形式发出了召开董事会六届二

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济南市召开了本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亲自出

席董事

７

名。关联董事杨中辰先生、张忠山先生、申文明先生对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李明春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本次重组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二）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三）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五）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

业务的情形；

（六）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有效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七）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保持独立性的有关规定；

（八）有利于公司形成和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九）注册会计师对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为：

（

１

）公司拟以截至评估基准日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以下简称“拟置出资产”）与厦门有格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西省电子集团”）所合计持有的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股权（以下简称“拟置入资产”）进行置换；

（

２

）拟置入资产价值超过拟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以向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

团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

３

）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承接拟置出资产后将以拟置出资产评估的价格转让给济南力

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诺玻璃”）并由

＊ＳＴ

力阳直接过户给力诺玻璃，由此引发的一切税费由

力诺玻璃承担。

公司拟置出全部资产与负债，同时拟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在

２２．９２

亿元左右。按照《重组办法》的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需提交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公司与力诺玻璃同为力诺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力诺玻璃为置出资产的最终承接方。因此，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中辰、张忠山、申文明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内容进行了逐项表决。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中辰、张忠山、申文明回

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议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主体、标的、价格等

１

、交易主体：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主体包括：

＊ＳＴ

力阳、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力诺玻

璃。

其中，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以下统称：拟置入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股

权的出售方；力诺玻璃为拟置出资产的最终承接方。上市公司为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股权的购买方，同时上市

公司为拟置出资产的出售方。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２

、交易标的：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为上市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拟置入资

产为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股权。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３

、交易价格：截至目前，拟置出资产、拟置入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经初步预估，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拟置出资产的预估值约为

０

万元，拟置入资产预估值约为

２２９

，

２４２．８１

万元。本次交易以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为依据并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的结果作为交易价格。资产评估结果确定

后，本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决议并公告。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４

、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预估值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５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损益的归属：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公司拟置出资产的收益或亏损均

由力诺玻璃享有或承担；公司拟置入资产如产生的利润为正数，则该利润所形成的权益归上市公司享有，如

产生的利润为负数，则拟置入资产的交易对方以现金全额补偿予上市公司。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发行股份方案

１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的

６

个月

内向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发行。

表决情况：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拟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情况：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３

、发行价格：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７．３３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

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

＊ＳＴ

力阳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４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预估值约为

２２９

，

２４２．８１

万元，拟置出资产预估值约为

０

万元。按照本次发行股票

价格

７．３３

元

／

股计算，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约为

３１

，

２７４．６０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交易标的经具

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结果确定，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

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５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包括：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

表决情况：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６

、认购方式：

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分别以其持有的厦门宏发

４２．４２％

、

２０．５６％

、

１２．０３％

的股权认购股

份。

表决情况：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７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有格投资、江西省电子集团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联发集团认

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１２

个月限售期满后的

２４

个月内减持数量不得超过本

次认购股份的

８０％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情况：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８

、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结束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情况：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上市公司

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比例共享。

表决情况：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审计、审核及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

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

要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决议有效期为本次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表决情况：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上述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相

关规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组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审慎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１

、本次拟置入的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股权涉及需要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

批事项的，已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取得相应的许可或批准文件。本次交易行为涉及有关报批事项的，已在重组

预案中详细披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

出特别提示。

２

、拟置入资产的交易对方已经合法拥有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股权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

的情形。厦门宏发合法存续，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成为控股

型公司，取得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的控股权。

３

、本次拟置入的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股权，厦门宏发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各项资产均包括在购买资产中且

拥有完整的产权，有利于资产完整。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能

够保持独立。

４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

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中辰、张忠山、申文明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预案

＞

的议案》。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涉及公司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交易标的基本情况、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

行为涉及的有关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等内容。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的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中辰、张忠山、申文明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力诺玻璃、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签署

＜

重大资产置换及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上述协议各方就拟置出资产与拟置入资产（以下简称：目标资产）的范围及其定价方式、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价格及数量、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安排、关于过渡期资产损益的处理、目标资产的交割、协议生效条件、

违约责任等方面进行了约定。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中辰、张忠山、申文明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利润补偿协议

＞

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交易各方经友好协商，就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拟置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

净利润预测数的补偿达成相关协议，就拟置入资产的交易对方对本次重组盈利预测补偿的方式、方法等方

面进行了约定。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中辰、张忠山、申文明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为顺利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拟聘请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

顾问；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

构；聘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机

构；聘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上述中介机构均具备相关的执业资格

以及丰富的执业经验。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

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有关事宜，包括：

（一）授权董事会签署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二）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三）授权董事会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有关的一切事宜的具体方案。

（四）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相关事宜。

（五）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一切协议和文

件。

（六）如国家对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新的规定出台，根据新规定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进行调整。

（七）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力阳 编 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７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六届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济南市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亲自出席会议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庆法主持。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

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核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会议审核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会议审核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四、会议审核并通过了《关于

＜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五、会议审核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力诺玻璃、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签署了

＜

重大资产

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与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签署了

＜

利润补偿协议

＞

的

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力阳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二零一一年十月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承诺并保证本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对本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预案中使用的相关数据尚未经审计、评估，标的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

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后予以披露。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责。

本预案所述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交易对方承诺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济南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厦门有格投资有

限公司、联发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就其对本次交易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分别承诺如

下：

“本公司承诺并保证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中由本公司所提供的信息真

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公司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公司与力诺玻璃、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１

）公司拟以截至评估基准日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与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所合

计持有的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股权进行置换；

（

２

）公司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之间的差额，由公司向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以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将按各自在拟置入资产中的比例承接拟置出

资产，各自以拟置入资产与承接拟置出资产的差额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３

）拟置出资产的后续安排。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承接拟置出资产后，将以拟置出资产

的评估值的价格转让给力诺玻璃并且由公司直接过户给力诺玻璃，由此引发的一切税费由力诺玻璃承担。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公司主营业务将由高硼硅玻璃管的生产和销售转变为继电器的生产与销

售。

２

、本预案中标的资产相关数据尚未经审计和评估，与最终审计、评估的结果可能存有一定差异，特提请

投资者注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

数据将在《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３

、本次交易预估值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的预估值约为

０

万元，拟置入资

产的预估值约为

２２９

，

２４２．８１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预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规模约为

３１

，

２７４．６０

万

股，有格投资、江西省电子集团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联发集

团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１２

个月限售期满后的

２４

个月内减持数量

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的

８０％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４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不低于

７．３３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

５

、本次交易中，本公司拟置出全部资产与负债，同时置入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合计持

有的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股权并发行股份支付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之间的差额。按照《重组办法》的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需提交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公司与力诺玻璃同为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 力诺玻璃作为置出资产最终承接方。因

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６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满足的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本次交易获得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力诺玻璃股东会（或相应权力机构）的有效批

准；

（

２

）

＊ＳＴ

力阳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并批准有格投资免于以要约方式

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

３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并批准有格投资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

４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以及同意豁免有格投资因本次交易而产生的要约收购义务。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重组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与能否取得政府主管部门

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７

、除本次重组所涉及行政审批不确定性外，本次交易面临的主要风险还包括：拟置入资产经营的市场

风险、资产评估及盈利预测风险、置出资产债务转移风险、汇率风险、政策风险、股市风险等。

公司在此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预案 “第七节 本次交易行为涉及的有关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

注意投资风险。

释 义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发行人

／＊

ＳＴ

力阳

指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宏发 指 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有格投资 指 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联发集团 指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电子集团 指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重组方 指 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

力诺集团 指 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力诺玻璃 指 济南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拟置出资产 指 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拟置入资产 指 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的股权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拟置出资产与拟置入资产

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

次交易

指

公司拟以截至评估基准日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以下简

称“置出资产”）与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合计持

有厦门宏发

７５．０１％

的股权（以下简称“置入资产”）进行置换，

置入资产价值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以向有格

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同时重

组方承接置出资产后将以置出资产评估值转让给力诺玻璃，并

由公司将置出资产直接过户给力诺玻璃。

本预案、重组预案 指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预估值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评估值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西省国资委 指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

／

西南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企华评估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众联评估 指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Ｗｕｈａｎ Ｌｉｎｕｏ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曾用名：力诺太阳、

Ｇ

力诺、力诺工业、双虎涂料

公司上市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ＳＴ

力阳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５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注册资本：

１５３

，

７４３

，

７７２

元

法定代表人：李明春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桥口区古田路

１７

号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桥口区古田路

１７

号

董事会秘书：李明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２４１

税务登记号码：

４２０１０４１７７６６６０１９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３３１０１３５

传 真：

０２７－８３８６０４３５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３５

电子信箱：

ｏｆｆｉｃｅ＠ｌｉｎｕｏ－ｓｏｌａｒ．ｃｏｍ

登载公司年度报告的国际互联网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热转化材料、光伏发电材料及其系统产品，太阳能供热采暖和制冷材料及其系统产

品的研究、生产和销售。高硼硅材料及特种玻璃系列产品的研究、制造、销售。对高新技术产业、环保节能产

业、化工涂料产业的投资。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本企业生

产产品的出口。

二、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经武汉市体改委（武体改（

１９９２

）

１２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武银办（

１９９２

）

１３

号）批

准，以原双虎涂料公司作为主要发起人，与原武汉市建设银行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和湖北省工商银行信托投

资公司三家共同发起，采用定向募集方式改制为武汉双虎涂料股份有限（集团）公司，总股本

５

，

３３２．２６

万

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审（

１９９６

）

１

号文批准，公司于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以上网定

价方式，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１

，

８００

万人民币普通股，并于

２

月

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

总股本增至

７

，

１３２．２６

万股。

三、公司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ＳＴ

力阳自

１９９２

年设立以来历次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１

、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公司控股股东变更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海南赛格实业公司协议受让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所持本公司国家股

２

，

６１３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

３６．６４％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２

、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经公司

１９９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当时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按

１０

：

３

的比例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公司总股本由此增至

９

，

２７１．９４

万股。

３

、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公司控股股东变更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陕西东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陕西东胜绿色食品科技公司以协议方式分别受让海南赛

格实业公司所持有的公司法人股

２

，

０３８．１４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９８％

）、

１

，

３５８．７６

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１４．６６％

）。股份转让后，陕西东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海南赛格实业公司不再持有公司

股份。

４

、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经公司

１９９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当时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按

１０

：

４

的比

例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２

，

９８０．７１

万股，其中法人股

７

，

９９３．９１

万股，流通股

为

４

，

９８６．８

万股。

５

、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公司控股股东变更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陕西东胜绿色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公司股份分别转让给力诺集团

１

，

０２４．３０

万股、

武汉凯博公司

４３８．９８

万股、湖北华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３８．９８

万股；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陕西东隆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将持有的

２

，

８５３．４０

万股转让给力诺新材料。本次股份转让后，力诺集团与控股子公司力诺新材料合计

持股

３

，

８７７．６８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９．８７％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６

、

２００６

年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根据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

２００６

）

５５７

号文件批准，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流通股股本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４．８

股的比例，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５

，

３７４．３８

万

股。

７

、截止本预案公告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 东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

，

３７４．３８ １００

三、总股本

１５

，

３７４．３８ １００

四、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控股权未发生变化。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力诺集团持有公司

２．４１％

的股份，力诺集团子公

司力诺新材料持有公司

１２．８６％

的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高元坤。

五、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５９

，

０４９．１５ ５７

，

８１４．２５ ８０

，

０６５．６８

负债总额

５５

，

８４５．２５ ５８

，

３７１．４３ ６８

，

０１７．４３

归属母公司

股东权益

６３１．６９ －２

，

８２５．５３ ８

，

９１４．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

股）

０．０４ －０．１８ ０．５８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１

，

６３４．８０ ５９

，

４６１．１５ ６３

，

１６６．８７

利润总额

１

，

０５３．６８ －１０

，

８７４．９７ －３

，

５４９．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４２９．２３ －１２

，

１２１．４０ －５

，

４７６．６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７９ －０．３６

扣除非经营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 －０．６１ －０．１８

六、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太阳能高硼硅玻管专业供应商，管理总部位于武汉，生产基地分布于河南濮阳和山

东莘县、江苏淮安、浙江海宁等地。

２０１１

年初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置出了涂料类业务资产，同时置入主

营业务为高硼硅玻管的山东力诺光热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进一步增强了公司高硼硅玻管的生产能力。

公司现有各类特种玻璃窑炉共

２６

座，生产线

５６

条，高硼硅玻璃材料年生产能力

２３．２

万吨。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公司主导产品高硼硅玻管价格呈下降趋势，能源、原材料等的供应价格持续上涨，

公司盈利能力不断下滑，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分别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５

，

４７６．６８

万元、

－１２

，

１２１．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产品销售价格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生产用原材料价格略有下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１

，

６３４．８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７７２．１９

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２９．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

，

１９０．２５

万元。

近年来，由于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公司主营业务持续亏损。

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力诺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３７０．９５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１％

；力诺集团子公司力

诺新材料直接持有公司

１

，

９７７．４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８６％

，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力诺集团直接和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

２

，

３４８．３４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５．２７％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高元坤先生持有力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５５％

的股权，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１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２

、控股股东情况

控股股东名称：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元坤

注册地址：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

３００９９

号

办公地址：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

３００９９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１００２００００８６５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鲁地税字

３７０１１２２６４４３２４７７０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６４３２４７７－０

注册资本：

６３

，

６８８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太阳能热水器、集热器、太阳能光热产品、光伏产品的制造、批发、零售；玻璃制品，

建筑材料，日用品，工艺美术品的进出口业务；收购碎玻璃、纸箱、包装帽；社会经济咨询（未取得专项许可的

项目除外）。

３

、实际控制人情况

姓名 高元坤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７２８３２１９５８０２０３＊＊＊＊

学历 硕士

最近三年职业、职务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力诺集团董事长、总裁

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概况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力诺玻璃、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

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持有拟置入资产厦门宏发的股权比例如下表：

交易对方 占厦门宏发的股权比例

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４２．４２％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５６％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０３％

合 计

７５．０１％

二、济南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济南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商河县玉皇庙办事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孙庆法

注册资本：

１５

，

１６８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１２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６６

主要经营范围：玻璃制品制造、批发、零售；玻璃制品、建筑材料、化工（不包括易燃易爆品）、日用杂品、

工艺美术；收购碎玻璃、纸箱、包装赗。（经营范围中未取得专项许可证的除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

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科研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玻璃机械设备及备品备件的制造、加工、销售。

（二）截至目前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截止本预案出具之日，济南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为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济南力诺

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高元坤，其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力诺玻璃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现已形成医药包装、耐热压制、电光源吹制、太阳能管四大产品系

列。拥有山东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及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鉴定的“山东省名牌”产品

７

个，

３

个行业名

优产品，

１

个山东省著名商标。其中

６．０

药用玻管、硼硅药用安瓿、小瓶填补国内空白。

医药包装：拥有

１４

条先进的药用玻管生产线，

７０

台安瓿、小瓶机。能生产各种规格的管制注射剂瓶、疫

苗、蛋白、冻干及口服液瓶。成为亚洲最大、门类最全的药用玻璃包装生产基地。

６．０

药用玻管、硼硅药用安瓿

小瓶填补国内空白，被评为山东省名牌产品，并出口美国、韩国、印尼、俄罗斯、印度、塞浦路斯等国家和地

区。

吹制电光源：拥有

５

条先进的电光源产品生产线，可生产

ＴＤ

型、

Ｔ

型、

ＥＤ

型、

Ｋ

型和

Ｐ

型规格上百个型

号产品。产品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被评为山东省名牌产品。产品占国内份额

６０％

以上，成为飞

利浦、欧斯朗、

ＧＥ

、日本岩崎、韩国兰芝、上海亚明佛山照明、上海亚明、宁波亚茂等著名公司的战略合作伙

伴，产品出口至

１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压制耐热产品：拥有

７

条国际先进的压制生产线，能生产微波炉转盘、水晶煲、鲍鱼盘、烧锅盖、帕灯罩、

汽车灯罩、洗衣机观察窗等

５

大系列

７０

余个规格品种。产品被评为“全国玻璃行业名优产品”、“山东省名牌

产品”，成为格兰仕、美的、天津

ＬＧ

、海尔、天津大宇、韩国三星等国内外著名企业的核心供应商。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济南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企业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 投资成本

持股比例

（

％

）

业务性质

关联

关系

一、玻璃制造行业

１

东营力诺玻璃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

３

，

６８０ ２

，

４６５．６ ６７

玻璃制造 控股

二、贸易行业

２

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３６０ ９０

进出口贸易 控股

（四）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１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６２

，

８７５ ５０

，

３２５ ５４

，

８１６

总负债

６０

，

７２３ ４９

，

４９１ ５２

，

９０８

所有者权益

２

，

１５２ ８３４ １

，

９０８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２

，

１５２ ８３４ １

，

９０８

２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４

，

８０５ ２４

，

８２６ ２６

，

５７５

利润总额

１

，

５４１ －１

，

０１７ －１

，

５９８

净利润

１

，

３３５ －１

，

０７３ －１

，

７０１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１

，

３３５ －１

，

０７３ －１

，

７０１

三、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国际营运中心

９

号

１５０３

单元之三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法定代表人：陈珊珊

注册资本：

１８

，

４６２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６５４９６

主要经营范围：

１

、对电子产业、房地产业的投资；对工业、商业、农业、能源业的投资；

２

、资产管理、投资

管理、企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及其他金融业务）；

３

、国内劳务派遣（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截至目前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截止本预案出具之日，有格投资的股东为

２２

位自然人，其具体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

）

１

郭满金

２

，

０７４．７２ １１．２４

２

陈珊珊

１

，

７９５．１２ ９．７２

３

陆 震

１

，

３０５．６８ ７．０７

４

林宝珠

１

，

３０５．６８ ７．０７

５

边灿凤

１

，

１４１．５２ ６．１９

６

万慧琳

１

，

１４１．５２ ６．１９

７

张仁义

１

，

１４１．５２ ６．１９

８

谭忠华

１

，

０９４．４０ ５．９３

９

蔡志颖

９４３．９２ ５．１２

１０

黄桂荣

８１６．２４ ４．４２

１１

郭凡林

８１６．２４ ４．４２

１２

魏礼和

８１６．２４ ４．４２

１３

张青年

８１６．２４ ４．４２

１４

王 琪

６５２．０８ ３．５３

１５

阮岳仁

５２８．３２ ２．８６

１６

王 皞

４１２．４９ ２．２３

１７

刘圳田

４１２．４９ ２．２３

１８

丁云光

３７７．６１ ２．０４

１９

李远瞻

３７７．６１ ２．０４

２０

黄立军

３２６．８０ １．７７

２１

林旦旦

１４２．３０ ０．７８

２２

黄焕洲

２３．２６ ０．１２

合 计

１８

，

４６２ １００

有格投资的股东系以郭满金为核心的

２２

名一致行动人。

（三）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有格投资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成立以来，除参股厦门宏发外，未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四）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１

、未经审计的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２７５

，

５５８．２７

总负债

１６１

，

１９１．４１

所有者权益

１１４

，

３６６．８６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５

，

３１０．４６

２

、未经审计的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１５０

，

８７７．８２

利润总额

２５

，

２１８．２１

净利润

２１

，

４１７．２４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

，

９７３．７３

四、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

３１

号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法定代表人：陈龙

注册资本：

１８

亿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３７２

主要经营范围：

１

、投资兴办独资、合资、合作及内联企业；

２

、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

３

、经营进出口贸

易、转口贸易、边境贸易，“三来一补”、租赁、仓储及相关代理业务；

４

、从事宾馆、酒店、商场管理及旅游业务；

５

、咨询服务业务；

６

、经营对外民间劳务输出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

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截至目前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截止本预案出具之日，联发集团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联发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厦

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其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联发集团拥有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开发区域涵盖厦门、桂林、南昌、南宁、重庆、武汉和天津，开发面积

超过

５００

万㎡，土地储备超

３００

万㎡，并逐步形成滚动发展与自主运营相结合的合理有效布局，持有物业面

积超过

７５

万㎡。联发集团总资产超一百亿元人民币，是一家以房地产和物业租赁为核心业务的大型中外合

资企业，位列

２０１０

年中国服务业

５００

强第

３４１

位、中国房地产百强、福建企业百强、厦门企业百强。

除参股厦门宏发外，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联发集团对外投资的主要企业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 投资成本

持股比例

（

％

）

业务性质

关联

关系

一、房地产行业

１

南昌联发置业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业 全资

２

厦门联发（集团）房地产有

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业 全资

３

厦门联信祥房地产有限公

司

８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业 全资

４

厦门联发同安置业有限公

司

８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业 全资

５

广西联发呈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业 全资

６

厦门联发电子商城开发有

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１

，

４００ ７０

房地产业 控股

７

桂林联泰置业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业 全资

８

厦门联发（集团）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３５０ ７０

房地产业 控股

９

联发集团重庆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业 全资

１０

南宁联发置业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业 全资

１１

联发集团武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业 全资

１２

联发集团天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业 全资

１３

厦门联发电子广场管理有

限公司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业 全资

１４

厦门联信诚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１

，

２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业 全资

１５

厦门联仪通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业 全资

１６

桂林联达置业有限公司

４

，

１５０ ３

，

７３５ ９０

房地产业 控股

１７

重庆诚毅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２

，

０００ １

，

６００ ８０

房地产业 控股

二、其他行业

１８

厦门辉煌装修工程有限公

司

１

，

６６０ １

，

１６２ ７０

装修业 控股

１９

厦联发有限公司

ＨＫＤ８０ ＨＫＤ８０ １００

贸易业 全资

２０

厦门金原担保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２

，

０００ ９

，

６００ ８０

担保业 控股

２１

联发集团厦门房产代理有

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销售代理业 全资

２２

厦门丽轩酒店

ＵＳＤ４０ ＵＳＤ４０ １００

酒店业 全资

（四）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１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１７１

，

３８９．２０ ６７０

，

５６８．６７ ４９０

，

８００．４６

总负债

９１１

，

２２２．０６ ４９４

，

８５５．２０ ３３９

，

６０９．１９

所有者权益

２６０

，

１６７．１３ １７５

，

７１３．４８ １５１

，

１９１．２７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２５２

，

９９５．８５ １７５

，

７１３．４８ １４３

，

２２５．８３

２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４５

，

５１１．９６ ２８７

，

１４５．２７ １５１

，

０９６．５１

利润总额

７８

，

６３５．５３ ４３

，

４０５．５６ ２６

，

０３４．０８

净利润

６０

，

４２７．１１ ３５

，

０９４．５８ ２１

，

３８９．２８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４４

，

９３８．９７ ２５

，

８９８．６６ １８

，

４１５．５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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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8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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